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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神岡區公所開口契約案件履約作業流程圖 

 

相關文件 開口契約案件履約作業

是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否

‧派工單(簽陳) 

‧確認契約書蓋有機關關防與廠商
大小章，並載明簽約日期。 

退回修正

，並限期

重新提送 

【開工前前置作業】
1.施工廠商提送文件至監

造單位審核同意後再送主

辦機關核定。 

2.倘無監造單位提送主辦

機關審核。 

派工前現勘 

與得標廠商簽約 

開工(視需要召開

開工前說明會) 

採購單位 

施工廠商、監造、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監造、主辦機關 

‧契約書 

‧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辦

理「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
四條之一」注意事項逐點說明(

試行版) 

通知廠商施作 

‧施工計畫書 
‧品質計畫書 
‧工程宣導單 
‧工程告示牌 
‧交通維持計畫 
 

‧派工單應註明派工日期、施工範圍、完工期限等重要資訊，施

工完成期限之設定亦應有參考標準。 

‧注意派工案件金額與數量控管。 

‧具時效性派工案件應注意是否於派工時限內完成。 

‧承辦人倘基於時效以口頭或通訊軟體先行派工，應註記在派工

單上或截取派工畫面併於派工單上陳，避免產生履約期限或

工項計算爭議。 

‧派工單相關日期應避免產生誤繕情形。 

‧派工單陳核層級應有統一標準（均陳核至一層），避免承辦人

決行該次派工之情事，但屬緊急或路燈維修案件因有急迫性

由承辦人通知廠商維修並控管維修期程。 

‧倘若屬緊急或路燈維修案件因派工案件太多，承辦人未能逐案

至現場確認完工與否，委託里長或里幹事或與陳情人確認維

修情形，並請施工廠商提送施工前中後照片進行佐證。 

是 
‧開工報告 
‧工程營造綜合保險

1999、里長

、民眾等通

報修繕 
‧會勘紀錄、照片 

主辦機關 

派工單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本案工程契約、監造契約。 

 

‧依契約規定辦理開工。 

‧施工廠商函文送開工報告書至監造單位審核後送主

辦機關核定；倘無監造單位提送主辦機關核定(需

廠商用印)。 

‧機關核定開工日期。 

‧保險事項審核（核對被保險人、保險標的、保險期

間及保險金額等是否與契約有關保險之規定相符

。） 

‧承辦人應留存會勘紀錄並以公文檢送與勘單位並歸檔。 

‧倘以廠商傳回之照片作為派工依據，道路破損或下陷等相

關案件應輔以比例尺，俾利確認工項數量是否合理。 

(視需要辦理工程

督導) 

主辦機關 

‧工程督導紀錄 

主辦機關/監造單

位至現場監造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

‧監造日報表 
‧施工日誌 

A 

‧承辦人辦理走動式督導。 

‧高階主管視需要辦理工程督導。 

‧製作工程督導紀錄並陳核。 

‧結算時督導紀錄一併附卷。 

‧定期/不定期至施工現場瞭解作業情形

，並做紀錄。 

‧依契約規定填報相關表件。 

‧監造單位提送工作月報，應掛文或蓋收

文章戳，以確認是否逾期。 

是否辦理

契約變更 

是否辦理

後續擴充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

定一覽表」。 

‧本案工程契約相關規定。 

‧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載明後續擴充之期

間、金額或數量。 

‧注意履約金額是否已達契約上限。 

‧工程會94年3月29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96190號函。 

‧契約變更簽陳。 
‧書面紀錄(需機關

與廠商核章或簽
名)。 

‧後續擴充簽陳。 
‧辦理換文或議價程

序。 

例行性維修

、路燈維修及

緊急案件 

施工廠商、監造、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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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開口契約案件履約作業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結算驗收證明書 
‧施工前/中/後照片 
‧依契約規定檢附派工單、廠

商回報完工單及查核紀錄

表、施工日誌、監造日誌及

材料送審等文件。 

‧施工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
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
知主辦機關/監造單位。 

‧委外監造單位於竣工後 7日內提
送相關資料予機關審核。 

監造單位

提送結算

資料 

廠商提報竣工 

辦理驗收(分次派

工驗收)程序 

施工廠商 

‧竣工報告 

結算付款 

‧每次派工驗收時應填寫驗收紀錄。 

‧若驗收不合格，應限期改善完成後，

另辦理複驗。 

‧結算明細表 
‧竣工圖說 
‧其他資料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主辦機關收到廠商書面通知之日起 7

日內請監造單位，依據契約、圖說核

對竣工項目及數量，確定是否竣工。

‧確認施工廠商是否逾期。 

‧確認竣工紀錄及照片。 

A 

‧驗收合格後填寫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由施

工廠商出具工程保固切結書。 

‧施工照片清楚標示施作地點、工項及拍攝必

要角度。 

‧施工數量與派工數量是否一致。 

‧驗收紀錄及照片。 

7 日 

監造、主辦機關 

竣工確認並填寫竣

工確認紀錄。 

倘無監造單位由主

辦機關確認竣工。 

結案 

是 


